
  

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

    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於八十四年四月十日訂

定發布，歷經十三次修正。為因應海關管理及業者經營需求，導入快遞

貨物收貨人數位行動身分識別技術，並符合法規明確性，爰修正本辦法

部分條文。本次共修正四條，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為防堵現行理貨規定漏洞，定明理貨背心除不得借供其他快遞業者

使用，亦不得借供其他非理貨人員使用。（修正條文第八條） 

二、為符法規明確性，避免爭議，定明裝載明細文件為國外承攬及國內

遞送之原始真實明細文件或電腦檔案。（修正條文第十條） 

三、為防範冒名申報快遞貨物進口，兼顧快遞貨物收貨人個資保護及解

決快遞報關業者取得快遞貨物收貨人個資困難，導入行動數位身分

識別技術，定明以進口簡易申報單申報收貨人實名認證之行動通訊

門號號碼者，其辦理線上報關委任之流程，以資明確。（修正條文

第十七條） 

四、為兼顧快遞貨物收貨人個資保護及解決快遞報關業者取得快遞貨物

收貨人個資困難，導入行動數位身分識別技術，定明以進口簡易申

報單申報收貨人實名認證之行動通訊門號號碼者，得免申報收貨人

相關身分識別號碼之例外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十八條） 

 


